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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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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区名称

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
阿拉尔工业园区
阿拉尔台州产业
铁门关经济工业园区
兵团草湖产业园区
第三师图木舒克工业园区（永安坝工业园
区）（一区三园）
第三师图木舒克工业园区（东城工业园区）

（一区三园）
第三师图木舒克工业园区（唐王成工业园
区）（一区三园）
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兵团霍尔果斯口岸工业园区（一区两园）
兵团霍尔果斯口岸工业园区（B 区）（一区
两园）
第四师金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新赛工业园区
荆楚工业园区
五家渠工业园区
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
五家渠青湖经济开发区
五五工业园区
天北新区工业园区
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
石河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十户滩新材料产业园区（原兵团温州工业
园区）

石河子北工业园区

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区
石河子西工业园区
巴克图工业园区
莫合台工业园区
十师北屯工业园区
十师屯南工业园区
兵团新型建材工业园
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工业园区
新疆兵团准东产业园
十三师二道湖工业园区
皮墨北京工业园区

地市

一师
一师
一师
二师
三师

三师

三师

三师

三师
四师
四师

四师

四师
五师
五师
六师
六师
六师
七师
七师
八师
八师

八师

八师

八师

八师
九师
九师
十师
十师

十一师
十二师
十二师
十三师
十四师

县（区、市、旗）

阿拉尔市
阿拉尔市
阿拉尔市
铁门关市

图木舒克市

图木舒克市

图木舒克市

图木舒克市

喀什市
六十二团
六十二团

六十四团

七十三团
博乐市
双河市

五家渠市
五家渠市
一〇一团
一二九团
一三一团
石河子市
石河子市

一四七团

石河子市

石河子市

石河子市
一六三团
一七〇团
北屯市

一八四团
五家渠市
西山农场
二二二团
红星一场
昆玉市

工业集聚区级
别（国家/自治
区/兵团）

国家
自治区
自治区
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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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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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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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

兵团

兵团
兵团
兵团
兵团
兵团
兵团
兵团
兵团
兵团
兵团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
是否建成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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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性质

自行建设
自行建设

\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自行建设

自行建设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

\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自行建设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自行建设
自行建设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自行建设
自行建设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印染企业废水依托园区自建印染污水处理
厂，其他企业废水依托石河子市污水处理
厂

自行建设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自行建设
自行建设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依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自行建设

\
自行建设
自行建设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名称

阿拉尔艾特克水务有限公司
阿拉尔艾特克水务有限公司

\
铁门关市污水处理厂
草湖产业园污水处理厂

新疆宏达环能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图木舒克市城市污水处理厂

\

\
霍尔果斯污水处理厂
62团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64团城镇污水处理厂

第四师金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博乐市污水处理厂
双河市污水处理厂
梧桐污水处理厂
梧桐污水处理厂
五家渠市龙河污水处理厂
五五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奎屯天北新区污水处理厂
石河子市污水处理厂
石河子市污水处理厂

147团(十户滩镇)排水工程

新疆赛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印染污水处理厂、石河
子市污水处理厂(其他企业废水)

新疆赛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
理厂
石河子市污水处理厂
巴克图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莫合台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北屯市污水处理厂
184团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五家渠梧桐污水处理厂
兵团乌鲁木齐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
十三师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工业园区排水延伸工程

处理规模（万吨/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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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进展

完成
完成

未启动
完成
调试

在建

完成

未启动

未启动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调试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北区污
水处理厂与北
区同步在建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调试
完成
调试

未启动
完成
完成

是否安装自动在
线监控装置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备注（无外排污水或无
企业）

无外排污水

无企业

无外排污水

无外排污水

无企业

本 报 见
习记者张茉
沈阳报道 记
者 近 日 从 辽
宁 省 高 院 了
解 到 ，《辽 宁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依

法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若干问
题的意见（试行）》已于 2 月 1 日起
试 行 ，全 省 法 院 将 建 立 审 理 环 境
污 染 犯 罪 案 件 优 先 、快 速 办 理 机
制，严格依法适用缓刑、单处罚金
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等较轻缓的刑
罚，加大罚金刑适用力度，增强打
击犯罪的震慑力。

业 内 人 士 认 为 ，这 是“ 两 高 ”
出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6〕29 号)后 ，规 定 最 细 致 的 地
方 性 文 件 。《意 见》对 司 法 解 释 一
些不太明确的条文进行了详细规
定 ，包 括 关 于 第 三 方 检 测 的 证 据
能力问题、主观故意的推定问题、
非 法 经 营 罪 的 认 定 问 题 、宽 严 相
济刑事政策把握问题。

今 年 初 ，辽 宁 省 委 十 二 届 六
次 全 会 暨 省 委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强
调，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经对近两
年 全 省 环 境 污 染 刑 事 案 件 调 研 ，
针 对 量 刑 偏 轻 等 问 题 ，辽 宁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出 台 28 条 意 见 ，从 法
律适用、证据认定、贯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和加强机制建设等方面
对 环 境 污 染 案 件 审 判 工 作 予 以
规范。

针 对 同 一 污 染 行 为 触 犯 多 个
法条的问题，《意见》明确，对于违
反 国 家 规 定 ，排 放 、倾 倒 、处 置 含
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
等 物 质 的 污 染 物 的 行 为 ，不 仅 要
审 查 是 否 构 成 污 染 环 境 罪（最 高
刑为七年），还要审查是否构成非
法 处 置 进 口 的 固 体 废 物 罪（最 高
刑 为 十 五 年）、投 放 危 险 物 质 罪

（最 高 刑 为 死 刑）等 犯 罪 ，同 时 构
成 两 个 以 上 罪 名 的 ，应 依 照 处 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污染
物 排 放 既 有 国 家 标 准 同 时 又 有

“ 省 标 ”的 ，依 照 较 低 标 准 定 罪
处罚。

关 于 监 测 报 告 是 否 作 为 证 据
使用问题，《意见》明确，第三方监
测机构虽然不属于环境保护主管
部 门 所 属 的 监 测 机 构 ，但 只 要 是
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所属监
测机构的主持下从事相关监测活
动 或 者 提 供 技 术 支 持 ，以 环 境 保
护主管部门或者所属监测机构名
义 作 出 的 监 测 报 告 ，也 可 以 作 为
证据使用。

实 践 中 ，一 些 单 位 和 个 人 非
法 排 放 、倾 倒 、处 置 危 险 废 物 ，以
降低成本，牟取不法利益，呈现出
明 显 的 产 业 化 迹 象 ，甚 至 形 成 了

“一条龙”作业。《意见》明确，对于
分 工 明 确 ，相 互 配 合 的 环 境 污 染
犯 罪 依 法 从 严 惩 处 ，不 仅 要 从 严
惩 治 直 接 污 染 环 境 的 行 为 人 ，更
要打源头、追幕后，依法追究危险
废 物 提 供 者 的 刑 事 责 任 ，检 察 机
关 未 起 诉 的 ，可 以 建 议 检 察 机 关
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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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市延庆区人
民法院近日开庭审理一起环
境污染案件，被告为延庆区环
保局和延庆区政府。

据了解，因不服延庆区环
保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与延庆区政府的维持行政
复议决定，北京八达岭某有限
公司将延庆区环保局、延庆区
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行政
处 罚 决 定 与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延庆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张
兆阳担任审判长进行审理，延
庆区环保局局长、延庆区政府
代理人依法出庭应诉。

此案系北京市延庆区环
保局出庭应诉的首例行政诉
讼案件。

原告北京八达岭某有限
公司诉称：2016 年 12 月 20 日，
北京市延庆区环保局对原告
进行现场检查，2017 年 4 月 21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
书认定原告单位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浓度超出了法定标
准，对其作出限期治理、罚款
人民币 11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原告对处罚决定不服，向
延 庆 区 政 府 提 起 行 政 复 议 。
2017 年 8 月，延庆区政府作出
行政复议决定书，对环保局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予以维持。

未得到想要的结果,八达
岭某有限公司随后又以“延庆
区环保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违反法定程序、存在事实认
定错误、适用依据不正确；延
庆区政府作出的维持行政复

议决定事实认定错误、适用依
据有误”为由，将延庆环保局
和延庆区政府诉至法院，要求
依法撤销延庆区环保局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与延庆区政
府的维持复议决定。

被告延庆区环保局表示，
延庆区环保局对原告进行环
境管理行政处罚系法律赋予
的法定职责，作出的行政处罚
证 据 确 凿 、适 用 法 律 法 规 正
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延庆区政府认为，区
政府具有行政复议的法定职
责，行政复议认定事实清楚，
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

目前本案仍在进一步审
理中，法庭将择期宣判。夏莉

企业污染环境遭处罚后不服诉至法院

北京延庆区环保局长出庭应诉

本报通讯员崔祝进 秦琛
顾昊 见习记者李苑南通报
道 江 苏 省 南 通 市 通 州 区 加
大对非法倾倒危险废物行为
的 打 击 力 度 ，海 门 市 某 化 工
有限公司跨区域非法倾倒危
险 废 物 案 件 ，5 起 非 法 倾 倒
废 旧 铅 酸 蓄 电 池 废 液 的 案
件 ，在 通 州 区 环 保 、公 安 等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被破获。
近 日 ，如 皋 市 人 民 法 院 对 上
述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进行了
宣判。海门市某化工有限公
司 被 判 处 罚 金 5 万 元 ；公 司
法定代表人陈某某及其余两
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 4 个月
到 8 个 月 的 缓 刑 ，并 处 罚
金 。 非 法 倾倒废旧铅酸蓄电
池废液的刘某、张某被判处拘
役 3 个月，并处罚金 2 万元；顾
某 、徐 某 、戴 某 单 处 罚 金 1
万元。

2017 年 3 月 27 日晚，群众
向 12369 环保热线举报，称有
运输车将不明发臭物体倾倒
在南通市通州区达新建材有
限公司内。接到举报后，通州
区环保局值班人员第一时间
赶到事发现场。经详细察看，
发现所倾倒的不明物体呈黑
色污泥状，遂对倾倒物进行取
样、拍照取证。

2017 年 3 月 28 日，通州区
环保局与区公安局再次赴现

场进行调查。执法人员对运
输车司机进行询问，获知所倾
倒的物体为海门市某化工有
限公司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
泥。29 日，通州公安、环保部
门执法人员赶到海门市某化
工有限公司进一步调查，确认
倾倒的不明物体为公司产生
的污泥，公司相关人员及运输
司机的行为涉嫌违法处置危
险固废，并依法进行侦办。

根据天气预报，2017 年 3
月 30 日当晚将有降雨，雨水
会对堆放在达新建材有限公
司内的污泥进行冲刷，造成环
境的二次污染。通州区环保
局立即协调南通市通州区达
新建材有限公司对场内污泥
进行加盖，防止雨淋造成污染
扩大，随后又联系了具有危废
处理资质的南通九洲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在通州公安、环保部门执
法人员的监督下，上述污泥被
妥善转运至九洲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由于转运处置及时，
污泥未对通州区达新建材公
司内的土地造成污染。

2017 年 6 月 24 日，通州区
环保、公安等部门联合破获了
5 起非法倾倒废旧铅酸蓄电池
废液的环境违法案件。经查，
刘某、康某等 5 名涉案人员为
谋取私利，在未取得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收
购废旧铅酸蓄电池，并将废旧
电池中的电解液在未经处理
的情况下，随意倾倒至通州区
二甲镇住所附近的土地或下
水道中。

经通州区环境监测站检
测，5 名被告人所倾倒的铅酸
废液均含铅，且铅指标测定值
均 超 过 了《污 水 综 合 排 放 标
准》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的 3 倍
以上，其中刘某及张某倾倒地
点的土壤中亦含铅，且铅测定
值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规定的总铅排放限值的 3 倍
以上。

据介绍，这几起案件均涉
及环境刑事犯罪，通州区环保
局、区公安局立即启动司法联
动机制，对这些案件进行了联
合办理，并依法移送检察院提

起诉讼，由指定的
如皋市人民法院进
行审理，如皋市人民
法院在进行审理后
依 法 作 出 了 上 述
判决。

南通通州打击非法倾倒危废不手软
涉案企业及人员均获刑，并处罚金

本报讯 湖南省邵武市环境
执法人员日前对金塘工业园某公
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这家公司废
物间内的危废储存容器未设置危
险废物标识。邵武市环保局对此
立案调查，于 2018 年 2 月 6 日下
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邵环罚告字〔2018〕1 号），对这
家公司拟作出处罚款 1 万元人民
币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

有关人员表示，危险废物识

别标志是用于向人们提示危险废
物产生、转移、贮存和处置利用过
程中可能造成危害的符号，具有
提醒警示功能，因此设置统一的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能方便和严
格管制危险废物，能有效提高公
众环境意识，是预防危险废物污
染事故的有效措施，是危险废物
规范化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应
充分认识设立危险废物标识的必
要性，引以为戒，认真落实各项危
废管理制度。 夏杰超

本报记者潘骞 通讯员王龙
胜安庆报道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
安庆市环保局了解到，去年底，
安庆环保局在对“智慧环保”监
管平台上企业自动监测数据进
行 例 行 梳 理 时 ，发 现 亚 同 环 保

（安庆）有限公司污水总排口部
分时段自动监测数据出现明显
异常。

2017 年 12 月 7 日 ，安 庆 市
环 境 监 察 支 队 结 合“ 零 点 执 法
行动”，对亚同环保（安庆）有限
公司进行突击检查，夜间 23 时，
当执法人员到达这家公司污水
总 排 口 自 动 监 测 站 房 时 ，发 现
自 动 监 测 数 据 被 篡 改 ，执 法 人
员立即依法查封有关设备固定
证 据 ，并 成 立 专 案 组 进 一 步 立
案调查。

经查，这家公司污水总排口
水质自动监测设施中的氨氮分析
仪、COD 分析仪的校正因子分别
被篡改为 0.2、0.8（实际值均应为

1），导致上传到“智慧环保”监管
平台的氨氮和 COD 数据被修改
为原始监测值的 1/5 和 4/5，从而
达到逃避环境监管的目的。

就上述环境违法问题，安庆
市环保局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正
式约谈了亚同环保（安庆）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要求加强污水处
理设施运行管理工作,制定详细
运行管理制度,确保各项污染物
全面达标排放。要就篡改 COD
和氨氮分析仪校正因子一事进行
调查，查明具体责任人员。必须
加强水质自动监测设施查封期间
废水排放人工监测工作，确保污
水达标排放。

亚同环保（安庆）有限公司通
过逃避监管的方式（篡改自动监
测数据）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违反
了相关法律规定，安庆市环保局
依照程序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追
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

篡改自动监测数据违法排放污染物

安庆立案调查亚同环保

未设危废标识，罚一万
邵武要求企业引以为戒，加强管理

法治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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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招远市环境监察大队执法人员节前顶着严寒开展巡查，确保辖
区环境安全。图为执法人员在提取水样。 朱悦海王文硕摄


